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2017年新增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申报指南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的通知》（学位〔2017〕9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17〕12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申请范围
1．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2．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3．申请按需推荐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同时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申请按需推荐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同时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4．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必须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规定的博士硕士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进行。

二、申报条件

我区高校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必须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和《专业学位类别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以下简称“申请基本条件”），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西部地区和民族高校申请基本条件可以降低20%的规定（除“学科方向”外）。
三、鼓励申报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1.积极鼓励申报符合国家战略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学位授权点。
鼓励我区高校根据办学基础和学科专业优势特色，以围绕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优先增列填补国家和自治区发展重点领域、空白领域，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会需求较大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鼓励支撑我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新型化工基地、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加快构建铁路网、公路网、航空网、水利网、市政网、能源网、信息通信网等网络体系建设以及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大数据云计算、生物科技、蒙中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学科专业申请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鼓励支撑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型智库建设的相关学科专业申请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2.鼓励申报博士学位授权点。

根据我区高校博士学位授权点少，73%的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空白以及尚无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实际，鼓励现有博士学位授权高校依托本校学科发展水平和学科资源，紧密围绕国家和自治区高层次人才需求，以符合规定的申请基本条件（降低20%）为标准，积极申请新增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和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3.鼓励新增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硕士学位授权点。

鼓励我区高校在符合申请基本条件（降低20%）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申请增列应用型为主的硕士学位授权点，重点申请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4.鼓励现有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下一次学位授权审核结束后将不再保留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目前我区高校还有6个博士、55个硕士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鼓励符合相关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降低20%）的上述学科，申请新增为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三、不受理申报的学位授权点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不受理以下新增博士硕士学位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的申请：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予以撤销的，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再申请新增的学位授权点（包括专项评估中撤销的和动态调整中撤销的学位点，不包括对应调整的学位点）。
2.已获工程硕士领域学位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新增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3．申请新增军事类、公安类学位授权点。
4．已转制为企业的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
四、适当限制申报的硕士学位授权点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对于布点较多、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大且就业率连续三年较低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原则上应暂停新增或限制新增授权点。我区本次授权审核对于已在4所以上高校布点的硕士一级学科和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适当限制。除原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之外，一般不接受在这些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申请，对个别有特殊需求申请新增上述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在满足申请基本条件的同时，申报单位还要结合申报条件和学科专业特色优势、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特殊需求和学科专业发展前景等情况进行深入论证，并提交不超过3000字的论证材料。
1.适当限制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一级学科有：
应用经济学（0202）（现已在6所高校设有3个一级学科点、5个二级学科点）；
民族学（0304）（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4个一级学科点）；
中国史（0602）（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4个一级学科点）；
数学（0701）（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3个一级学科点，1个二级学科点）；
生物学（0710）（现已在5所高校设有4个一级学科点，1个二级学科点）；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现已在5所高校设有3个一级学科点，2个二级学科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现已在5所高校设有4个一级学科点，1个二级学科点）；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1个一级学科点、3个二级学科点）；
工商管理（1202）（现已在5所高校设有4个一级学科点，1个二级学科点）；
公共管理（1204）（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3个一级学科点，1个二级学科点）。
2.适当限制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专业学位类别有：

工程硕士（0852）（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4个授权点）；
公共管理硕士（1252）（现已在4所高校设有4个授权点）。
五、其他要求

1.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新增的各一级学科及现有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不能重复，申请新增的各专业学位类别及现有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的骨干教师不能重复。

2.申请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如获得授权，提交的申报简况表将作为该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参加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重要材料。《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将作为现有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学位授权点参加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材料之一。

3.《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第27、28条之规定，本次学位授权审核暂不执行，从下次审核开始实施。

4．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2017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由三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统筹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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